
·教育史研究· 《学记》中年考校制之考证及其历史演变

九年知类通达，强力而不反，谓之大成”。虽然，《学

记》文本之言语表述与西周学校教育实践活动之间可

能存在脱节之处，但是， 《学记》文本中之 “比年入

学，中年考校”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周学校教育

的入学和考校制度。我们对于教育文本之教育理想的

推论，就是要在理清教育文本所体现的教育理想的同

时，结合学校教育实践活动来更加全面地理解和分析

教育文本的历史价值。

《学记》之 “比年入学，中年考校”关涉的教育

问题为：第一，入学的年龄问题。虽然 “比年”可解

释成为 “每年”，但是究其源头就涉及到具体的入学

年龄问题。第二，入学的身份问题。在中国古代社

会，学校教育具有明显的阶级性，不同身份的学生是

否能够在相同的年龄阶段接受学校教育。第三，入学

的类型问题。西周的学校类型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种，

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国学又分为大学与小学两级，比年

入学就必然涉及到入何等类型和何种级别学校的问

题。第四，中年的阶段问题。在确定比年的基础之

上，小成之前的中年，即一、三、五、七年都可以成

为定数，但是涉及到小成与大成之间的七年和九年是

否也是中年的问题。第五，考校的内容问题。中年考

校就涉及到学校教育的具体内容，以及每个中年考核

的重点问题，同样也涉及到对于小成和大成标准的认

识问题。第六，中年和考校的关系问题。中年和考校

的关系既涉及入学的年龄、身份、类型问题、中年的

阶段和考校的内容问题，也关乎对于西周学校教育考

校制度并间接涉及对于各阶段学习内容的认识问题，

即所谓 “开后世以 ‘考程’间接定 ‘学程’先河”

的学术地位问题。

（二）《学记》之中年考校制的文本佐证

《学记》之中关于中年考校制的文本记载，在

《大戴礼记》之中也有相应的言语表述，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用来佐证对于中年与考校关系的认识问题。

《大戴礼记·保傅篇》云：“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

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

大节焉。” 《白虎通》曰： “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

学”是也。此太子之礼。《尚书大传》曰：“公卿之

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学，见小节而践

小义。年二十入大学，见大节而践大义。”此王子入

学之期也。又曰 “十五年入小学，十八入大学”者，

谓诸子姓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学，其早成者十八入大

学。 《内则》曰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

计”者，谓公卿以下教子于家也。按照卢注之注释：

“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为王太子之礼”，在 《保

傅篇》中可得以明证——— “帝入东学”、 “帝入南

学”、“帝入西学”、“帝入北学”指的就是成王十五

岁之时，入诸学观礼布政之事。而对于卢注据 《内

则》、《书传》说十三入小学，二十入大学，为诸侯世

子及卿大夫、士适子之礼。其或迟三年，十五入小

学；或早二年，十八入大学，为世子以下晚成、早成

之别制，则无具体的文献可以佐证。

《大戴礼记·保傅篇》中 “八岁入小学，十五

入大学”的文本阐述，在同时期相关文献之中的表

述如表１。

表１　相关文献对于 《学记》中年考校制的佐证

文献篇目 文本内容

《礼记·内则》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

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裤，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

《诗》，舞 《勺》，成童舞 《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 《大夏》，行孝弟，

博学不教，内而不出。

《尚书大传·略说》

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学，见小节焉，践小义焉；年二

十，入大学，见大节焉，践大义焉；余子皆入学，十五始入小学，见小节，践小义；十八入大学，

见大节，践大义焉。

《白虎通·辟雍》
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太学何？以为八岁毁齿，始有识知，入学学书计。七八十五，阴阳备，故十五成

童志明，入太学，学经术。

《公羊传》
礼，诸侯之子八岁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学，业小道焉，履小节焉；十五受之太傅，教之以大学，业

大道焉，履大节焉。①

《汉书·食货志》
余子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计、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

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

　　我们通过对 《大戴礼记·保傅篇》、《礼记·内

则》、《尚书大传·略说》、《白虎通·辟雍》、《公羊

传》、《汉书·食货志》等相关文献资料的分析不难

发现：第一，西周国学分为大学和小学，八岁入小

·３９·




